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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俞馨儿

本报讯 近日， 王某竟为了兄弟义气， 酒

驾直奔派出所， 结果把自己搭了进去。

7 月 12 日凌晨， 王某正与好友聚餐， 酒

过三巡， 他忽然收到消息， 得知自己的好友因

打架进了派出所， 王某竟不顾众人反对， 酒驾

至嘉定区叶城路、 富蕴路路口， 将车停在了叶

城派出所门口的非机动车道上。 几分钟后， 王

某下车， 径直向派出所门口走去， 坐在副驾驶

的女友赶忙随后跟出。 女友试图劝说王某离

开， 王某非但不听， 还与女友发生了争执， 两

人的争吵很快引起了值班民警的注意。

民警发现， 轿车内充满酒气， 王某却口口

声声称自己没有开车， 民警觉得王某的行为十

分反常， 于是将他带至派出所内做进一步调

查。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 当天晚上驾驶车辆的

正是王某。 经鉴定， 王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291毫克 /毫升， 达到醉酒程度。

近日， 经嘉定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嘉

定区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王某拘役 5 个

月， 并处罚金 5000元。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杨嘉晨

本报讯 在嘉定区博园路上，两人同时

在路上捡到一枚“黄金戒指”，被告人安某用

“抛物诈骗”的手法，欺骗被害人张先生平分

该戒指。 近日，经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法院判处被告人安某有期徒刑 8

个月，并处罚金 4000元。

安某因没有生活来源， 心想自己身上

有一枚足金戒指， 于是在网上购买多枚同

款假戒指， 欲实施“抛物诈骗” 牟取钱财。

今年 2月下旬， 安某选中地址， 找准时机，

在博园路上将一枚“假金戒指” 放在首饰

盒中， 抛在非机动车道上。 不久， 张先生

路过此地， 恰巧看到了那个首饰盒， 在好

奇心的促使下， 张先生俯身想要捡起一探

究竟。 这时安某意识到鱼已上钩， 迅速向

前一步抢先拾起首饰盒， 打开后发现是一

枚“金戒指”， 于是向张先生提出要平分该

戒指， 见张先生将信将疑， 安某便建议去

金店检验真伪， 并在检验前将首饰盒中

“假金戒指” 换成随身携带的“真金戒指”。

在骗过检验后， 安某立即换回“假金戒

指”， 并将该“假金戒指” 交给张先生。 张

先生得知检验结果后， 消除了之前的疑惑，

对此深信不疑， 随即通过微信扫码方式转

账。

回家路上， 张先生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返回金店重新检验真伪后， 才得知手上的

这枚戒指是假的， 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

警方经过多方侦查联系到安某， 其得知事

已败露， 不久主动投案自首。

嘉定检察院认为： 被告人安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采用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

人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

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近期， 嘉

定法院作出判决案某有期徒刑 8 个月， 并

处罚金 4000元的处罚。

检察官提醒： 骗子善于利用贪图小便

宜的心理， 抛出极具诱惑的 “真金戒指”

实施行骗。 随着时代发展， “抛物诈骗”

的手段也在不断进步， 但无论是新花样还

是老手法， 万变不离其宗， 大家应该提高

警惕意识， 加强防范措施， 切勿随意相信

他人， 轻易转账， 造成财产损失。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林桢淑

本报讯 近日， 一醉酒驾驶机动车上

路的男子石某某遇警方设卡临检， 面对呼

气式酒精测试时， 竟上演各种“花式” 拒

绝， 甚至声称在疫情当下接受检查难以保

障健康， 令人大开眼界。 日前， 黄浦区人

民检察院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对被告人石某

某提起公诉， 经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决， 被

告人石某某犯危险驾驶罪， 被判处拘役 1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据黄浦检方介绍， 案发时， 警方设卡

对石某某开展临检， 在要求其接受呼气式

酒精测试时， 石某某先是用手挡住吸管不

愿配合， 经民警多次提醒后， 他又用嘴含

住吸管佯装呼气， 由于测试仪始终没能获

取有效读数， 民警决定将其带至医院采集

血样。 但此时， 石某某又以检测仪器失效、

新冠疫情期间采血健康得不到保障及头晕

身体不适等各种“战术”， 花式拒绝配合血

样测试。

最终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拉锯战”

后， 民警见劝说无效， 准备强制对石某某

执行抽血。 此时他才愿意配合接受酒驾测

试。 经检测， 证实石某某血液中酒精含量

达到法律规定的醉驾标准。

黄浦区检察院检察官表示， 醉酒驾驶

机动车上路的行为本身已触犯法律， 当警

方依法检查时， 广大驾驶员应清楚地认识

到醉酒驾驶并逃避检查将受到从重处罚，

应诚实积极配合执法， 切勿抱着侥幸心理

逃避检查， 否则容易碰触法律的底线。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又不是我请的工人， 而且合同

都写了施工人员的安全和我无关， 我为什么还

要跟着一起赔钱？” 近期，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

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案， 依法判决作为一项装修工程的发包方， 因

发包时未注意合理审慎义务， 需对接受发包方

的工作人员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18 年 5 月， 某餐饮公司因饭店装修需

要， 与并不具有装修工程资质的聂先生签署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 由聂先生组织人力

完成装修工作。

2018 年 7 月某日， 受雇于聂先生的土木

工人陈师傅通过脚手架加架梯子的方式， 高空

进行该饭店装修的作业时， 不慎坠落受伤。 经

鉴定， 陈师傅右肘、 双腕关节等处外伤， 后遗

右肘关节、 右腕关节功能障碍， 分别构成人体

损伤九级、 十级残疾。

此后， 陈师傅因赔偿问题未能与聂先生及

餐饮公司达成一致意见， 故将聂先生及餐饮公

司诉至宝山法院。

庭审中， 被告聂先生辩称， 其与原告陈师

傅是承包关系而非雇佣关系， 原告陈师傅在自

行承包的工程中受伤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即使

法院认为双方之间存在雇佣关系， 原告陈师傅

作为一名有经验的木工， 也应当检查脚手架是

否牢固、 从而避免危险的发生， 他本身存在过

错。 此外， 被告聂先生还对陈师傅的各项赔偿

费用发表了辩论意见。

被告餐饮公司辩称， 被告餐饮公司与聂先

生签署的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施工人员安全由

被告聂先生负责， 与餐饮公司方无关。 陈师傅

与被告餐饮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雇佣关系，

不能适用法律法规中关于侵权责任的相关条

款。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结合原、 被告的陈

述、 银行流水、 证人证言等证据， 足以证实原

告陈师傅在餐饮公司装修工程从事木工工作，

其工资结算、 具体工作安排均由被告聂先生发

放及负责。 被告聂先生并未提供任何其他书面

证据材料证实双方为被告聂先生所辩称的分包

关系。 故原告陈师傅是受被告聂先生雇佣， 双

方为雇佣关系。

根据法律规定，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接受

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

自己受到损害的， 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

应的责任。 因此， 被告聂先生应当对原告陈师

傅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另根据法律规定，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

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 发包人、 分包

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

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 应当

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案中， 被告餐饮

公司在签订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 过程中

未尽审慎的注意义务， 将装修工程实际发包给

并无相关资质的被告聂先生， 其应当与雇主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餐饮公司与被告聂先生

在装修合同中关于“兹合同之日起施工人员安

全由乙方 （聂先生） 负责， 与甲方 （装修公

司） 无涉” 的约定， 是双方合同内部约定， 不

足以对抗本案陈师傅的赔偿请求。 因此， 被告

餐饮公司应当与被告聂先生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另一方面， 原告陈师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 在从事具有危险性的高空作业时， 自

身应具有安全注意义务， 其自认在明知无人帮

扶的情况下， 仍然在无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

违规操作， 其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也是本起事

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 上海宝山法院依法判决由被告聂先

生、 餐饮公司按照 70%的责任比例连带赔偿原

告陈师傅医疗费、 营养费、 护理费、 误工费、

残疾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 39 万余元。 该案

现已生效。

上海奇贝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公司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088 弄

9 号楼 803 室（线下接待）

咨询电话： 13817791926

021-62712827

本次拍卖分为： 在线 72 小时竞价和网络现

场同步拍卖两个阶段

在线竞价阶段 ： 2021 年 12 月 7 日 13： 30

至 2021 年 12 月 10 日 13： 30， 竞买人资格

及出价带入网络现场同步拍卖， 其最高出价

为网络现场同步拍卖的起拍价

网络现场同步拍卖阶段 ： 2021 年 12 月 10

日 （星期五） 13： 30 开始至拍卖会结束

拍卖标的： （保证金 10万元）

上海市静安区河南北路 99 号地下 1 层 058、

081、 082、 083 室商业房地产（整体拍卖），

合计建面约 59.83評。

注意事项： （详见 《拍卖特别规定》）

1、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 预约看样。

2、 竞买人在标的拍卖结束前， 可在公拍网

上申请参拍并使用银联在线支付保证金， 获

得参拍权限。

3、 竞买人线下报名及交付保证金（银行转

账） 截止时间： 2021 年 12 月 9 日 （周四）

16： 00， 保证金须在截止时间前到账。

4、 保证金汇入账户：

户 名： 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户 13

账 号： 11015029387002

开户行： 平安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5、 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经委托方确认后，

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 未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的或未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的， 视为放弃优

先购买权。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本公司自 2021 年 12 月 7 日 （周二） 至 12 月 10 日 （周

五） 在 “公拍网” （www.gpai.net）、 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 （黄浦区乔家路 2 号） 举行

拍卖会。 现公告如下：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黄诗原 陶韬

本报讯 众所周知， 被限制高消费人

员 （以下简称限高人员） 不能随意购买飞

机票、 高铁票， 近日， 有几位限高人员竟

然堂而皇之坐上高铁， 这些人是如何绕开

“限高令”， 究竟有什么幕后操作呢？ 原来

有人因一己私利瞄准“商机”， 偷偷为这些

限高人员“提供便利”， 通过倒卖 G 字头

动车组火车票赚取差价。 近日， 上海铁路

运输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刑事案件， 以

倒卖车票罪判处被告人林某拘役 6 个月，

缓刑 6个月， 并处罚金 15000元。

林某于 2017年起， 在上海某处承包火

车票代售点并自主经营联网终端对外发售

火车票， 2020 年年初， 林某为赚得更多利

润， 开始动起了歪心思。

林某明知购票方张某等人已被法院列

为限高人员， 仍在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

统中通过勾选“军人保障卡” 证件类型的

方法， 违规向张某等限高人员出售 G 字头

动车组火车票， 并每张车票加价 20 元至

100元不等。

至案发， 林某累计出售火车票的票面

金额共计 9000余元。 到案后， 林某如实供

述了相关犯罪事实， 后公诉机关将其移送

至上铁法院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林某为谋取不

法利益， 加价向限高人员倒卖车票， 情节

严重， 其行为构成倒卖车票罪， 依法应当

追究刑事责任。

上铁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林某的

行为构成倒卖车票罪， 公诉机关的指控成

立。 被告人林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 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 应予采纳。 法

院以倒卖车票罪判处被告人林某拘役 6 个

月， 缓刑 6个月， 并处罚金 15000元。

【法官提醒】

林某知法犯法， 以盈利为目的帮助限

高人员逃避法律责任和义务， 他的行为不

仅扰乱了正常的购票秩序， 还涉嫌犯罪，

已经受到法律的惩罚。

最高法院对被限制高消费的失信人有

明文规定： 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 不能

乘坐 G 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 如违反

限制消费令， 经查证属实的， 将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一

条的规定， 予以罚款、 拘留； 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失

信被执行人来说， 只有及时偿还债务， 才

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为“限高”人员购买高铁票，判了！
因倒卖车票罪被判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15000元

装修工人因工受伤 发包人该担责吗？
未注意合理审慎义务，发包人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天降戒指”两人平分？
贪小便宜落入抛物诈骗陷阱

酒驾男称怕“新冠”拒测呼气
被判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为兄弟“两肋插刀”，把自己搭了进去


